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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在最短时间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以最快速度实现动态清零，已

成为湖南的急务要务。

然而，在这一轮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笔者发现，不少

微信群里都流传着疑似流调的

详细信息。被调查者的姓名、

住址、身份证号、工作单位、

生活路径……完全暴露在社交

媒体网络上，在各个微信群中

疯狂传播，毫无隐私保护可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在社

交媒体网络上传播的被调查者

个人隐私信息，并非来自湖南

各地官方公布的流调情况通报。

官方公布的流调公告都严格隐

去了姓名、身份证号等不必要

信息，简洁明了指出涉及地点，

这样的流调信息既突出重点，

又有效保护了个人信息。

那么，这些疑似非法传播

的、在微信群里疯传的个人详

细信息从何而来？作为普通网

友，肯定很难拿到这种详细的

个人信息，而感染者自行发布

在网络上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

疫情防控两年多来，由流

调信息引发的“风波”从未间断。

有些流调信息变成“吃瓜”素

材、编故事的工具，甚至还招

来人身攻击，让感染者受到“二

次伤害”。

个人行动轨迹是自我隐私

的一部分，感染者之所以配合

相关部门调查，并由官方向社

会选择性公布，是因为疫情防

控的需要。牺牲个人隐私，便

于大家自查、注意防护，感染

者配合疫情防控相关部门的工

作“全盘托出”，不代表其信息

就可以被随意地传播和公之于

众。

流调是控制传染病扩散的

关键，有利于迅速斩断传播链

条，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一

环。如果这是一场战争，参与

流调的工作人员就是特别的侦

察兵，他们面对着病人和病例、

证据和事实、数据与人心，在

来势汹汹的病毒身后追星赶月，

披荆斩棘。

疫情防控常态化，流调公

布日常化，越是平常，流调公

布越是要做到位。流调公布重

在精准，既要保证流调信息准

确而全面，也要确保个人隐私

以及重要信息不被泄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对公民的隐私权有详细的规定，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都规定，医

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特定

机构可以向传染病患者收集信

息，但同时也规定不得泄露个

人隐私，收集个人信息也要坚

持最小范围原则。《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规范》第十五条也规定：“未

经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意，

任何人不得擅自发布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病例流行病学调查信

息。”

3 月 30 日，湖南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

通过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科学精准及时

有效做好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定》也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疫情防控为

由，擅自实施侵害公民合法权

益的行为。在公布疫情信息工

作中，依法依规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和隐私。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疫情的不

实信息，不造谣、不传谣；不

得歧视、侮辱感染者；不得悬挂、

刊播带有歧视性质的防疫标语。

疫情防控，任何行为都要

在法治的准则下进行。私自传

播这种非官方公布的流调情况

通报，不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

更涉嫌违法违规。

小区、医院、商超、单位、

交通卡口……疫情期间，配合

疫情防控的需要，人们在无数

地方留下了包括姓名、手机号、

身份证、住址等在内的个人信

息，也增加了个人信息被侵犯

的风险。只有保护好公民个人

信息的“被遗忘权”，做好疫情

期间收集的个人信息“善后处

理”工作，才能有效平衡防疫

大局，保护好疫情之下的每一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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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出首份����������������涉刑事�������������《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郴州北湖区多部门依法为失职家长“补课”

2021年 12月，郴州市北湖区，

未满17岁的小壮（化名）伙同其

他人员盗窃了一辆价值 3000 元

的摩托车。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

发现小壮在一年前因在网吧盗窃

也被警方抓获过，警方对其开出

了行政处罚，但由于当时小壮未

满16 岁，处罚不予处理。而这次，

警方将摩托车盗窃案移交到检察

院，检察院决定对小壮提出���起��诉。

审判前，负责该案的郴州市

北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

人罗文法官仔细阅读了案卷，根

据警方提供的调查报告中小壮的

讲述和其监护人的交流，他发现，

小壮两岁时，父亲就已经去世，

此后小壮就跟着母亲刘某和外祖

父母一起生活。刘某因为没有固

定工作，为了生计，四处打零工，

把小壮交给了外祖父母带。小壮

读完初中就没有继续读书，结交

了不少社会闲散人员。

“我们认为，刘某并没有积极

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罗文说，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小壮拘役 3

个月，并处罚金1000 元。

而随着判决书一起被发出

的，还有一份《责令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令》，让刘某于 3月25日

前往北湖区人民法院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

来，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事’，

也是‘国事’。”罗文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以往，未成年人

犯罪宣布判决结果后，法官都会

对未成年人从法律角度进行教

育，但很少对家长进行直接的教

育，也不会让家长接受家庭教育

的指导，而《家庭教育促进法》

出台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情

况，他们不仅会对未成年被告人

进行教育，也更有依据和底气责

令家长来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据悉，这是今年1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以来湖南省发出的首份

涉刑事�����������《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令》，旨在提醒相关家长依法正

确履行监护责任，学习家庭教育

知识，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
责令你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到北
湖区人民法院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近日，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在审
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过程中，针
对被告人的监护人疏于管教，导致
被告人与社会闲散人员交往，最终
走上犯罪道路的情况，该院发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生
效后，全省首份涉刑事《责令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令》。

接到《责令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令》后，�����刘某来到北

湖区人民法院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为了给刘某更为专业

和全面的家庭教育指导，北

湖区人民法院联合了区司法

局、区关工委和区妇联，一

同为刘某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

郴州市北湖区妇联兼职

副主席易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现场，除了

有相关部门的同志参与，还

有心理辅导老师也在一旁。

罗文法官介绍了被告人

盗窃案相关情况，并进行了

释法析理。

“可以看得出来，她是

爱孩子的，但是有心无力”。

罗文也记得，在审判现场，

看着被拘留了一段时间的儿

子出现，刘某十分激动，泪

如雨下。

刘某讲述完后，罗文代

表法院从法条分析理解为她

提供教育指导；随即，易阳

代表区妇联也为刘某提出了

建议，并表示，如果有需要，

可以为她提供心理辅导。区

司法局和区关工委也从各自

的专业领域给予了刘某建

议，并提供帮助。

最后，刘某承诺，会吸

取教训，关心关注小壮的成

长，加强对他在遵纪守法、

崇德向善、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方面的教育，让他健康

成长。

孩子疏于管教致违法，家长也要接受教育

多部门联合指导家庭教育

北湖区法院联合司法局、妇联等多部门一同为刘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刘某（左）表示，将吸取教训，关心关注小壮的成长。


